
 

 

 

 

宁 波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文 件  
 

甬建发〔2021〕43 号 
 

 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落实建筑

工程泥浆固化处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
 

各区县（市）、功能园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市建设安质总

站、市建筑市场总站、市建材管理中心、市建筑业协会、市建设

监理与招投标咨询行业协会、市勘察设计协会，各有关单位： 

建筑垃圾处置涉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，是推动新型城市化

和回应民生关切的重要工作。为贯彻落实市人大、市政府建筑垃

圾管理条例立法相关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泥浆管理，强化源头管控，推进源头减量，提高建

筑泥浆处置的系统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，根据《宁波市中心城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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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渣土源头减量实施方案》（甬建发〔2019〕62 号），结合市

场调研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全面落实泥浆固化处置工作 

（一）泥浆固化处置原则。建筑泥浆固化处理以“因地制宜、

综合比选，现场固化和集中固化同步推进”为原则，全市新开工
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可根据项目规模、场地实际情况、

区域泥浆固化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场点规划建设情况，择优选

取在工地内设置泥浆固化处理设备就地固化，或委托泥浆固化处

置点集中固化的方式。对于确实无法实施泥浆固化的项目，需按

照规定向属地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处置核准手续。施

工现场禁止泥浆、污水、废水等流出场外或直接排入市政管网及

河道。 

（二）规范泥浆固化处置。建筑泥浆固化处置应符合《宁波

市建筑泥浆固化处置暂行标准》（2019 甬 DX-02）的规定。实施

泥浆就地固化的工程项目，施工单位可自行在施工现场设置泥浆

固化处置设备就地固化泥浆，或委托具有相关营业执照、法人资

格的企业进行泥浆现场固化处理。所选用的设备应符合相关标准

规范要求，严格控制固化泥浆含水率。泥浆固化处置工作应建立

健全相关安全管理制度，处置装置应设定安全工作范围，设定必

要的防护措施，并布置收集管网、沉淀池、固化处理站等设施及

泥渣堆场。 

委托泥浆集中处置点集中固化的工程项目，施工单位应委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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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相关经营证照的泥浆集中处置点，并签订处置合同。 

（三）保障泥浆处置费用。建设工程开工前，建设单位在编

制工程概算、预算时，应对工程项目的泥浆产生总量及固化后总

量进行测算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确定建筑泥浆固化处置费用，

并在招标文件或工程承发包合同中开列泥浆固化处置总费用。在

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时，该费用不得作为议价费用，不得下浮。 

二、加强建筑泥浆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

（一）加强建筑泥浆源头治理。建筑工程在设计时，应当严

格按照《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的若干意见》（甬

建发〔2020〕53 号）要求，设计单位优先选用减少泥浆产生量

和排放的工艺，施工单位积极研究创新施工工艺，减少建筑泥浆

产生，场地条件允许的，鼓励泥浆固化土用于基础回填、绿化用

土及景观堆土，做到源头减量。 

（二）加强建筑泥浆处置利用全产业链培育。各地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要持续巩固深化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工作成果，加强交流

互动和经验互鉴，主动协同属地综合执法等部门推进建筑泥浆集

中固化点规划建设，通过集中固化降低能耗、环境负担和提高生

产效率。 

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引导建材企业积极利用泥浆固化

土生产绿色建材产品，做好再生利用产品的推广应用工作。鼓励

市场拓展培育和集中建设一批集建筑泥浆固化处置和资源化利

用等功能为一体的服务企业，形成产业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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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建筑垃

圾源头管理工作的重要性、长期性和艰巨性，组织制订切合本地

实际的建筑泥浆固化工作措施，强化责任落实。 

（二）完善机制，加强监管。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把建

筑泥浆固化工作和文明施工监管工作结合起来，加强建筑工地泥

浆固化和资源化利用执行情况的监督指导，强化建筑泥浆固化土

再生产品企业的监督管理，确保企业生产符合标准的建材产品。

施工项目违反本通知规定拒不落实建筑泥浆固化工作的，各地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可取消其市级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优

良工地推荐资格。 

（三）强化责任，落实任务。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前，应明

确工程项目建筑泥浆处置目标和措施，并纳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

本；施工单位应编制建筑泥浆固化处置专项方案，结合工程实际

制订有针对性的技术、管理和保障措施；监理单位应根据合同约

定审核建筑泥浆固化处置专项方案并监督施工单位落实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本通知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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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4 日印发   

 

 


